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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林〇斐 3 文〇晴 4 蘇〇博

1 陳〇秋

候補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5個月內有效。

備　考 備　考備　考

正取 正取 正取

備取

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5年度第2次書記官約僱人員甄選錄取名單

附註：

本署將以電話通知錄取人員辦理報到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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